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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回购注销部分 2018 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股份公司回购注销部分
2019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
核未达标，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 6,12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未达
标，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80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6,920,000元。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 2018 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1-02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9 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2021-025）。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
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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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进展的公告

董事伍伟女士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董事减持股份预披
露的公告》（2020-067），公司董事伍伟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
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1,300,000 股，不超过披露日当时公
司总股本的 0.17%。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
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伍伟女士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现将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伍伟 集中竞价

2021年 3月 17日 4.00 50,000 0.01%
2021年 3月 18日 4.11 70,000 0.01%
2021年 3月 19日 4.04 40,000 0.01%
2021年 3月 22日 3.99 42,000 0.01%
2021年 3月 23日 3.97 8,000 0.00%
2021年 3月 24日 3.94 100,000 0.01%
2021年 3月 25日 4.07 50,000 0.01%
2021年 3月 26日 4.10 210,000 0.03%
2021年 5月 20日 4.31 80,000 0.01%

合计 — — 650,000 0.09%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伍伟
合计持有股份 5,312,400 0.70% 4,662,400 0.61%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3,984,300 0.53% 3,984,300 0.53%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28,100 0.18% 678,100 0.09%

二、 其他事项说明
1、 伍伟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 伍伟女士本次股份减持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伍伟女士上述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
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伍伟女士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伍伟女士在

后续减持区间内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减持股份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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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第十八次会
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
理指南第 9 号—股权激励》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即 2020 年
10 月 27 日-2021 年 4 月 27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 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 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 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

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 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除以下所列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自查期间累计买入数量
（股）

自查期间累计卖出数
量（股）

1 李军 董事、董事会秘书 0 -5,726,927

2 伍伟 董事 0 -1,016,200

3 傅强 核心业务人员 310,200 -165,600

4 陈庆 核心业务人员 219,600 -208,500

5 王晟 核心业务人员 119,500 -115,800

6 陶广 核心业务人员 94,200 -71,400

7 郭安 核心业务人员 86,600 -81,500

8 彭鹏 核心管理人员 79,500 -79,500

9 周弦 核心业务人员 64,000 0

10 栗金娥 核心业务人员 53,400 0

11 肖雪芹 核心业务人员 50,000 -30,000

12 王锦著 核心业务人员 37,300 -58,700

13 张雅丽 核心业务人员 34,800 -17,400

14 李光路 核心业务人员 34,000 -36,400

15 郭群 核心业务人员 30,000 0

16 漆鸿杰 核心业务人员 28,400 0

17 鲍芳 核心业务人员 27,300 -19,300

18 黄娥 核心技术人员 21,900 0

19 罗雅琴 核心业务人员 21,500 -19,000

20 王虎城 核心业务人员 17,500 -13,400

21 张小玲 核心业务人员 15,000 -5,000

22 刘莹 核心管理人员 14,200 0

23 汤晔娜 核心业务人员 13,800 0

24 肖永长 核心业务人员 13,800 0

25 曹慧 核心技术人员 13,300 0

26 王蓉 核心业务人员 12,500 0

27 宋磊 核心业务人员 11,900 0

28 龚胜 核心业务人员 11,600 -11,600

29 刘伟 核心业务人员 10,000 -10,000

30 罗亚琴 核心业务人员 10,000 -10,000

31 谢志鸿 核心业务人员 10,000 -10,000

32 张萍 核心业务人员 10,000 0

33 肖洒 核心业务人员 9,800 0

34 何芳倩 核心业务人员 9,700 -8,400

35 何文 核心技术人员 9,600 0

36 曾晶 核心业务人员 8,400 0

37 彭俊 核心技术人员 7,000 0

38 李珍 核心业务人员 6,800 0

39 李冰 核心技术人员 5,700 0

40 刘忠毅 核心业务人员 5,400 -5,400

41 江海伦 核心业务人员 4,400 0

42 万田 核心业务人员 4,000 -4,000

43 严华 核心技术人员 4,000 -4,000

44 张娟 核心技术人员 4,000 -2,000

45 唐珊瑚 核心业务人员 3,600 -3,600

46 陈俊铃 核心业务人员 3,600 -1,800

47 张平 核心业务人员 3,400 0

48 周密 核心业务人员 3,300 0

49 罗维 核心技术人员 2,900 0

50 朱斌 核心业务人员 2,500 -2,000

51 罗孜 核心业务人员 2,000 0

52 肖靓凇 核心业务人员 1,700 -1,500

53 龚俊冰 核心业务人员 1,200 0

54 陶贤亿 核心技术人员 1,000 -1,000

55 杨洪启 核心技术人员 1,000 -1,000

56 刘辉 核心管理人员 1,000 0

57 沈笑笑 核心业务人员 1,000 0

58 谭曦 核心业务人员 700 0

59 曾巍宇 核心业务人员 600 0

60 于倩文 核心业务人员 600 0

61 彭英辉 核心业务人员 500 -500

62 刘满军 核心业务人员 0 -100,000

63 何邵丹 核心管理人员 0 -9,000

64 李波 核心业务人员 0 -3,800

经公司核查：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李军先生因触发股权质押回购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可能遭遇违约处置导

致部分股份被动减持的情形，2021年 1月 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存在违约处置风险
暨被动减持预披露的公告》（2021-001）。2021年 3月 11日，李军先生减持数量过半，公司披露了《关于
股东股份减持进展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1-010）。 李军先生被动减持事项发生于其知悉本激
励计划相关信息时间前，且已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
情形。

董事伍伟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拟减持公司股份，2020年 5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董事减持股
份预披露的公告》（2020-035）。 2020年 9月 22日，伍伟女士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过半，公司
披露了《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进展的公告》（2020-054）。2020年 11月 13日，伍伟女士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的减持数量过半，公司披露了《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进展的公告》（2020-061）。 2020年 12月 19 日，伍伟
女士的减持期限届满，公司披露了《关于董事股份减持完成的公告》（2020-066）。 2020年 12 月 26 日，
伍伟女士拟继续减持公司股份，公司披露了《关于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2020-067）。 2021年 4
月 21日，伍伟女士减持时间过半，公司披露了《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进展的公告》（2021-013）。 伍伟女士
减持事项发生于其知悉本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时间前，且已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于其知悉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时间前，
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是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及自身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
而进行的操作，其买卖期间未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筹划工作，在公司披露本次激励计划前未知悉本次
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 本次核查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

公司相关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
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
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全体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构成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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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3: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21日（星期五）上午 9：15至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产业基地谷苑路 168 号梦洁工业
园 3楼综合会议室。

3、 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菁先生。
6、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40,394,2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44.8914%。
（1）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40,392,6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8912%。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2%。
7、 公司部分董事和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6、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7、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21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8、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9、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21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10、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11、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12、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92,66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13、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回购注销部分 2018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7,068,259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涂云华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14、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回购注销部分 2019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6,479,29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何晓霞、李云龙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15、 审议通过《关于＜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3,154,889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涂云华、何晓霞、李云龙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16、 审议通过《关于＜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3,154,889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涂云华、何晓霞、李云龙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17、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3,154,889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1,60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涂云华、何晓霞、李云龙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62,754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7907%；反对 1,6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2093%；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强、孙菁菁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备查文件
1、《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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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情形，否决议案为《关于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1年 5月 21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11:

30 和 13:00—15:00；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的时间为 2021 年
5月 21日 9:15—15:00

2、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文圣街 999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云龙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7、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97,848,400 股，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代理人）共 2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55,694,1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7.12%。其中，除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代理人）22人，
代表股份 59,278,208股，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43%。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97,415,9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811%。

2、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8,278,208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4%。

其中：
（1）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27人，代表股份 303,892,119股，占公司 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56.10%。
（2）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 151,802,000股，占公司 H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59.2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第 1-8 项普通决议案（该等议

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第 9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该议
案未通过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该议案未获通过，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
公告后附《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内容如下：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关于 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方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6、《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7、《关于使用自有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8、《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9、《关于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未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军、赵百强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1.00
《2020 年度
董事会工作
报告》

总计： 455,694,119 244,574,0
08 53.6707% 210,260,4

11 46.1407% 859,700 0.1887%

其中：中小投资者 59,278,208 8,387,808 1.8407�% 50,690,70
0 11.1238�% 199,700 0.0438�%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303,892,119 244,146,8

08 53.5769% 59,545,61
1 13.0670% 199,700 0.0438�%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51,802,000 427,200 0.0937% 150,714,8

00 33.0737% 660,000 0.1448%

2.00
《2020 年度
监事会工作
报告》

总计： 455,694,119 244,574,0
08 53.6707% 210,260,4

11 46.1407% 859,700 0.1887%

其中：中小投资者 59,278,208 8,387,808 1.8407�% 50,690,70
0 11.1238�% 199,700 0.0438�%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303,892,119 244,146,8

08 53.5769% 59,545,61
1 13.0670% 199,700 0.0438�%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51,802,000 427,200 0.0937% 150,714,8

00 33.0737% 660,000 0.1448%

3.00
《2020 年度
报告全文及
摘要》

总计： 455,694,119 244,574,0
08 53.6707% 210,260,4

11 46.1407% 859,700 0.1887%

其中：中小投资者 59,278,208 8,387,808 1.8407�% 50,690,70
0 11.1238�% 199,700 0.0438�%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303,892,119 244,146,8

08 53.5769% 59,545,61
1 13.0670% 199,700 0.0438�%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51,802,000 427,200 0.0937% 150,714,8

00 33.0737% 660,000 0.1448%

4.00
《2020 年度
利润分配预
案》

总计： 455,694,119 267,666,5
08 58.7382% 187,318,1

11 41.1061% 709,500 0.1557%

其中：中小投资者 59,278,208 31,480,30
8 6.9082% 27,748,40

0 6.0893% 49,500 0.0109%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303,892,119 267,239,3

08 58.6444% 36,603,31
1 8.0324% 49,500 0.0109%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51,802,000 427,200 0.0937% 150,714,8

00 33.0737% 660,000 0.1448%

5.00

《关于 2021
年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薪
酬的方案》

总计： 455,694,119 244,558,5
08 53.6673% 187,167,9

11 41.0731% 23,967,70
0 5.2596%

其中：中小投资者 59,278,208 8,372,308 1.8373% 27,598,20
0 6.0563% 23,307,70

0 5.1148%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303,892,119 244,131,3

08 53.5735% 36,453,11
1 7.9995% 23,307,70

0 5.1148%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51,802,000 427,200 0.0937% 150,714,8

00 33.0737% 660,000 0.1448%

6.00
《关于申请
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总计： 455,694,119 266,167,7
96 58.4093% 188,816,8

23 41.4350% 709,500 0.1557%

其中：中小投资者 59,278,208 29,981,59
6 6.5793% 29,247,11

2 6.4181% 49,500 0.0109%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303,892,119 265,740,5

96 58.3156% 38,102,02
3 8.3613% 49,500 0.0109%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51,802,000 427,200 0.0937% 150,714,8

00 33.0737% 660,000 0.1448%

7.00

《关于使用
自有暂时闲
置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
议案》

总计： 455,694,119 237,227,0
00 52.0584% 194,649,6

19 42.7150% 23,817,50
0 5.2266%

其中：中小投资者 59,278,208 1,141,200 0.2504% 34,979,50
8 7.6761% 23,157,50

0 5.0818%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303,892,119 236,900,2

00 51.9867% 43,834,41
9 9.6193% 23,157,50

0 5.0818%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51,802,000 326,800 0.0717% 150,815,2

00 33.0957% 660,000 0.1448%

8.00
《关于续聘
2021 年 度
审计机构的
议案》

总计： 455,694,119 244,558,5
08 53.6673% 210,275,9

11 46.1441% 859,700 0.1887%

其中：中小投资者 59,278,208 8,372,308 1.8373% 50,706,20
0 11.1272% 199,700 0.0438%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303,892,119 244,131,3

08 53.5735% 59,561,11
1 13.0704% 199,700 0.0438%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51,802,000 427,200 0.0937% 150,714,8

00 33.0737% 660,000 0.1448%

9.00
《关于发行
新股一般性
授 权 的 议
案》

总计： 455,694,119 236,839,1
00 51.9733% 218,855,0

19 48.0267% 0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59,278,208 1,080,100 0.2370% 58,198,10
8 12.7713% 0 0.0000%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303,892,119 236,839,1

00 51.9733% 67,053,01
9 14.7145%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51,802,000 0 0.000% 0 0.0000% 0 0.0000%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委托,就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
大会规则》”)等中国(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
区)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现行有效的《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
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
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合法性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
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刘军律师、赵百强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在现场见证了
公司本次会议,并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会议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在此基础
上,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
根据公司 2021年 3月 26日发布的《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本次会议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已就此作出决议,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本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网站（www.hkex.com.hk）上公告了 2020 年度股东大会通函，上述通函，公司已委托登记机构邮寄
给注册 H股股东。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上公告了 2020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函，上述补充通函，
公司已委托登记机构邮寄给注册 H股股东。综上，公司已将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事项、会议时间、地
点、方式和出席会议人员等事项通知公司股东。

(三) 本次会议的召开
根据本所律师的见证,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 14:00 在山东省寿光市文圣街

999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杨云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同时提供网络投票，采用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1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采用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时间：2021年 5月 21日 09:15—15:00。 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
地点以及方式与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 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本次会议人员提交的相关资料的审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情况如下: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8 名 (包括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55,694,119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12%。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7名(包括现场出
席和网络投票),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03,892,119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9%；H 股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 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1,802,000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3%。

(二) 根据本所律师的见证,除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及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 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根据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会议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贵公司董事会所公告的议案一致,未出现

会议审议过程中对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 根据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方式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根据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1. 审议及批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及批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及批准《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 审议及批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审议及批准《关于 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方案》；
6. 审议及批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 审议及批准《关于使用自有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8. 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 1-8均获审议通过，议案 9审议未通过。
上述议案 4、5、7、8、9 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上述议案 1-8 均属于普通表决议案，以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通

过。 上述议案 9属于特别决议案，以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其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 军
律师：赵 百 强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1-74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以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 2021年 5月 21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
实到 3 名，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海元先生主持。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及参照有关规则的规定，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作出修订。
《监事会议事规则（2021 年 5 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此议案需提交 2021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文件规定，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

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所有者权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1）公司制定的《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指引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
益的情形；（2）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系员工自愿参与，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强制员工参与的情
形；（3）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拟定的持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条件，符合相
关确定标准，其作为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4）公司不存在向持有人
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5）公司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进
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促进
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同意公司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2021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2021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20 年度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

间，工作严谨、客观、公允、独立，有着良好的职业规范和操守， 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和义
务。 为了保证财务审计工作的有效进行，同意公司续聘其为 2021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2021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2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8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为 499 名激励对象
的 4,809,045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手续。

七、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8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为 2,274 名激励对象
的 2,948,559份股票期权办理行权手续。

八、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监事会对回购注销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和股份数量及进行了核实后认为：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时，共有 96 名激励对象在解锁前离职失
去激励资格、个人考核达标但不足满分，根据得分按比例解锁，未能全额解锁的原因，需回购注销共计
2,021,305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8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回购注销程序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合
法有效。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2021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议案》。
监事会对注销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和份额及进行了核实后认为：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期行权时， 共有 468 名激励对象在行权前离职失去激励资
格、个人考核不达标，未能行权、个人考核达标但不足满分，根据得分按比例行权，未能全额行权的原
因，需注销共计 1,294,091份股票期权。

本次注销事项符合《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注销程序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1-034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7年 3月，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原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亚钾国际”、“申请执行人”）就广州东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凌实业”、“被执
行人”） 放弃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中农国际钾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重大资产重组的配
套新增资本纠纷事项，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提起诉讼。 广州中院受理

后，东凌实业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广州中院将本案移送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广东高院”）审理。 2017年 5月，广州中院对东凌实业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予以驳回。 东凌实
业不服广州中院作出的裁定, 就管辖权异议提起上诉。经审理，广东高院于 2017年 8月裁定本案由广
东高院管辖。2019年 10月，公司收到广东高院送达的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初 81号]，判决公
司与东凌实业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二）》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解除， 并判决东凌实业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10,295.77 万元及承担本案受理费 5,704,476.50
元。 2019年 10月，东凌实业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 将本案上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撤销广东高院一审《民事判决书》项下的第二项判决，
并依法改判东凌实业无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0,295.77 万元及本案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与原审
案件受理费均应由公司承担。 2020年 3月，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本案上诉。 2021年 1月，公司收到最高
人民法院送达的二审《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 238 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
理费由东凌实业负担，判决为终审判决。2021年 2月，东凌实业未按期向公司支付相应违约金，公司向
东凌实业发出《催告函》，督促东凌实业尽快支付违约金，履行义务。 鉴于经多次催告，东凌实业仍未按

期向公司支付相应违约金。 2021年 3月，公司向广东高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材料，广东高院将本案
指定广州中院执行。 2021年 3月 19日，广州中院对东凌实业持有的公司股票 2,000万股进行冻结。

上述重大诉讼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2017 年 5 月 13 日、2017 年 8 月 19 日、
2019年 10月 9日、2019年 10月 30日、2020年 3 月 24 日、2021 年 1 月 14 日、2021 年 2 月 6 日、2021
年 3月 5日、2021年 3月 2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证券时报》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8）、《关于重大诉讼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2、2017-074）、《关于公司收到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059）、《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19）、《关于公司收到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2021-007）、《关于公司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11）、《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二、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收到广州中院转账的部分执行款项 3,989.26万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暂未收到东凌实业应支付的剩余违约金。 公司将继续积极采取各项措

施，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已于 2020年度对该事项确认诉讼违约金收入，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不造成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2021-034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5月 7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1年 5月 7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
金 2.00元（含税）。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按照现
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实施。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4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5月 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 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年 5月 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如

果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的，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等需要，审慎实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0.82 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
持价格调整为 10.62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伍临路 33号鑫鼎大厦 3 楼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
法律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李吉鹏、李逊宜
咨询电话：0717-6474701
传真电话：0717-6474701
电子邮箱：heyuan@hbhy-gas.com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300750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21-047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1年 5月 21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8年和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
或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锁要求等原因， 公司拟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466,226股（含公司 2020年 9月 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中所述回购注销事项以及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中所述回购注销事项）。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2,329,474,028 股减少为 2,329,007,802 股，公

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人民币 2,329,474,028元减少为 2,329,007,802元。
由于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总股本、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